
第三層決行

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核稿 決行

打字 校對 監印 發文

花蓮縣政府  函 (稿)

 
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王芷芸
電話：03-8560237#26
電子信箱：ivy800918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01542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14年「雙語學伴計畫」國民中小學實施計畫徵

件說明會議程(詳如附件)，請轉知貴校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8月5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3270309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邀請全國各國民中小學對本計畫有興趣之長官、 教
師、行政人員及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參加，會議資訊如下：

(一)會議時間：113年8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1時30分至2時30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3/E0801/

保存年限：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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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

(二)會議地點：線上會議室https://reurl.cc/4r99LX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請於113年8月16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
前填復報名表單，表單連結(https://forms.gle/4cmZBzEPyz
BZ1JxTA)。

三、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雙語學伴營運中心謝宛蓉小姐電話：

(04)2218-1020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

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蓮縣

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

副本：

抄本：本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

縣長 徐 ○ ○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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